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

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和《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有关规定，我

们作为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本着审慎、

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判断，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独立

意见如下： 

一、关于出售公司部分房产的独立意见 

本次部分房产出售，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该事项有利于盘活公司现有

资产，优化资产结构，提高资产运营效率，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目标。  

本次资产出售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公司董事会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上述交易事项的实现有利于公司利益和长远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同意上述关于出售公司部分房产事项。 

二、关于公司重大投资的独立意见 

本次投资项目符合公司整体战略发展方向，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

铝合金电缆及无机矿物绝缘防火电缆扩产项目的实施将完善公司生产能力布局，突破

公司原有特种电缆的产能瓶颈，提高公司未来在特种电缆领域尤其是铝合金电缆和防

火电缆领域的份额及话语权。公司已精心做好了本项目前期准备工作，进行了详细的

可行性分析及评估。同时公司先期已开展了铝合金电缆和无机矿物绝缘防火电缆的试

生产，在产品研发、生产加工以及产品运输等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为项目的成功实施奠定了基础。 

本项目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同意上述关于公司重大投资事项。 

 

 

特此公告。 



 独立董事：潘志强     

孙勇     

王德宝 

 

  2017年 1 月 10日 

 




